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
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温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遵循公正、公开、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对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成本进行了成本监审，具体情况如下：
一、成本监审项目
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成本监审
二、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由温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涉及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人员7人。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共计1848套，总面积为92400平方米，分布于3个乡镇，总投资136,421,783.09元。
2.固定资产情况
根据温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测算成本全部为中央和地方补助资金，未发生相关贷款行为及企业自有资金行为，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第二十七条“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的原值，参照合理规模，遵循历史成本原则核定。按照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根据有关部门认定的固定资产价值核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不能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得计提折旧或者摊销费用”的规定，本次监审未将折旧费用及贷款利息计入，将核减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成本预测审核报告（新疆合丰会所咨字〔2025〕2号）中的固定资产折旧2,721,614.57元，核减后固定资产折旧额为0.00元。
3.原公租房收费标准
根据《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温政办规〔2022〕5号“公租房租金4元/月·平方米”。
根据《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温政办规〔2022〕5号：“低保家庭租金标准为0.7元/月·平方米；低收入家庭租金标准为2.00元/月·平方米”。
3、 成本监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 )
(3)《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
(4)《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
(5)《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资〔2018〕106号)
(6)《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
(7)《自治区公租房管理办法(试行)》(新政办发〔2019〕124号)
(8)《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一般技术规划(试行)》的通知(新发改成本〔2012〕784号)
(9)《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公租房管理办法(试行)》(博州政办规〔2021〕1号)。
(10)温泉县住建局提供的《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定价成本监审申报表》等以及其他与本次定价成本监审相关的数据资料、文字表格。
四、成本监审程序
(一)发放成本监审通知书。2025年7月8日，给温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成本监审通知书，对开展监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二)报送资料。2025年9月11日，温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温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送成本监审表、会计报表、固定资产卡片、单位基本情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设批复等相关成本资料。
(三)资料初审。2025年9月20日，完成资料初审。
(四)实地监审。2025年9月25日，监审组听取了项目单位的汇报，对固定资产、人员工资、维修费用等及其他与成本相关资料进行实地审核、取证、资料不全的，要求项目单位进行补充。
(五)集体审核。2025年12月3日，温泉县发展改革委对成本监审数据进行集体审核，会议一致通过了本报告中的定价成本。
(六)征求意见。2026年1月9日，监审组起草《定价成本监审意见告知书》，及时向被监审单位征求意见。
(七)出具成本监审报告。
五、成本测算审核基本技术方法和原则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成本测算审核包括建设和融资成本、运营管理成本二部分。具体审核项目说明如下：
(一)建设和融资成本
1.房屋折旧费：根据房屋的建筑造价（扣除残值）和耐用年限计算。
2.贷款利息：如果建设资金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需计算应支付的利息。
3.维修养护基金：为保障房屋后续的日常维修和大修（如电梯、外墙、管道更新）而预留的资金。
(二)运营管理成本：
1.管理费用：管理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空置期的损失等。
2.物业费：小区公共区域的保洁、绿化、安保、公共设施运行维护费用。这部分有时包含在租金里，有时由住户另行缴纳。
六、主要成本核增核减情况
[bookmark: _GoBack]㈠维护养护费用：此次测算的1848套92400平方房屋的建造成本为136,421,783.09元，土地成本根据温泉县自然资源局2022年5月11日公布的乡镇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公告和2024年4月18日公布的温泉县城镇基准地价的公告计算，又根据房屋所在地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分为一类住宅用地和二类住宅用地进行分类计算，两项合计再加上2.5%（0-5%的中间价）的利润作为合同交易价的2%计算，得出应收取维护养护资金每平方米36.41元/㎡。｛（地价成本23,794,250.00+建造成本136,421,783.09）*（1+2.5%）｝*2%。本次监审调增维护养护资金3,284,428.68元。
㈡公租房维修费:资金主要来源于租金收入、财政补贴等。租户不直接缴纳维修基金。是产权单位为了维持物业日常可用而发生的运营成本。虽然没有全国统一比例，但公租房租金测算中的维修费比例，行业内的常见参考值为年维修费占房屋建筑造价的1%-2%。部分二线城市：在租金构成说明中，维修费的比例多设定在1.0%-1.5%的区间内。本次成本监审按照住建局提供的投资成本总额136,421,783.09元计算，维修费比例设定为1.5%,得出维修费应计2,046,326.75元，本次监审调增维修费613,898.03元。
㈢管理人员工资：按照新人社函〔2025〕168号通知，2024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8,448.00元/月的60%是新疆2025年社保缴费基数，也是计算工资基数下限5,069.00元计算，7人每年工资费用合计为425,796.00元，本次监审核增125,856.00元。
㈣社会保障费：按国家规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费。社会保险单位缴纳比例：养老保险费16%、医疗保险费9.5%、失业保险金0.5%和工伤保险费0.4% (租赁业按0.4%)、大病保险每人每年120.00元、住房公积金12%。按工资总额425,796.00元计算，社会保障费总费用163,505.66元，本次监审核增54,327.50元。
㈤福利费：按工资总额的1.8%据实核定计算，福利费总费用为7,664.33元，本次监审核减34,327.27元。
㈥工会经费：按工资总额的1.2%据实核定计算，工会经费总费用为5,109.55元，本次监审核减889.25元。
㈦职工教育经费：由于行政事业单位通常没有统一的税前扣除比例，所以本次测算核减该项费用，职工教育经费总费用为0.00元，本次监审核减4,499.10元。
㈧公用经费：参照温泉财政2024年预算公开，事业单位每人每年2,000.00元计算，公用经费总费用14,000.00元，本次监审核减219,458.30元。
㈨空置房物业费：(是指)小区公共区域的保洁、绿化、安保、公共设施运行维护费用。该费用由于温泉县公租房物业还未单独收费标准，故本次未测算。
㈩空置房取暖费用：根据温泉县住建局提供的相关资料，哈日布呼镇空置54户，安格里格乡空置1户，合计空置55户，面积2750㎡，根据《关于温泉县供热收费标准的通知》（温发改价〔2014〕6号），温泉县住宅停暖需缴纳热损费11.43元/㎡（每平方米25.7元/㎡的45%计算），总费用31,432.50元，本次监审核增31,432.50元。
(十一)管理人员个人采暖费补贴：按照博州财政预算标准，2025年个人取暖费基础补贴每人每年1,800.00元（最低标准计算），7个人共计补贴12,600.00元，本次监审核增6,230.00元。
(十二)税金：根据税收相关规定，对经营公租房所收取的租金收入，暂免征收增值税，本次测算未考虑相关增值税税金。
七、特别说明
1.本次测算是遵循客观、公开、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经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该成本核算项目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对委托方及相关方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判，并对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各项费用进行了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
2.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成本测算是根据温泉县城乡和建设局提供的数据及相关资料为基础进行测算的，数据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其负责。测算结果不等同于实际已发生的服务成本数据，仅作为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成本的参考价格。如委托方及相关人员提供虚假资料或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本报告结果无效，由此引起的相关后果由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负责；
3.本次测算成本不含税金和利润；
4.本次测算成本仅为政府价格决策服务，不作其他用途。
八、成本测算审核结论
通过测算，温泉县公共租赁住房成本合计为5,990,863.47元(大写：人民币伍佰玖拾玖万零捌佰陆拾叁元肆角柒分),公共租赁住房房屋计租面积 为92400平方米，测算公共租赁住房成本为每月5.40元/平方米(不含税)。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报告是根据温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提供的成本资料完成的，资料真实性、合法性由该单位负责。
(二)参加本次成本监审的工作人员与项目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三)本报告仅为定价机关价格决策服务，其他任何单位和 个人引用本报告内容，可能会出现由于核算指标等概念不同形成的误差，本报告制作单位不承担责任。
(四)凡使用本报告者均应妥善保管和慎重使用本报告。由于 使用不妥或保管不善引起的纠纷或问题，责任自负。


温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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